
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
项  目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担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财 务 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   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  政  编  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 目 联 系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子  信 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系  电 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厦门市翔安区经济贸易发展与科学技术局
二○一 二 年  月  日
甲方：厦门市翔安区经济贸易发展与科学技术局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我区科技计划项目有关管理规定，为顺利完成我区科技计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经双方协商同意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 项目完成的总体目标及经济、技术指标是：

1、总体目标：

并于200   年    月       日通过甲方组织(或委托)的项目验收。

2. 经济指标：到项目验收时，本项目实现年销售收入          万元，年上交税收总额           万元，年净利润总额           万元，年创汇         万美元，年（工业）总产值         万元，年（工业）增加值         万元。

3. 技术指标：

4、项目产品达到的质量标准

第二条  甲乙双方确认，本项目实施阶段目标是：

1.      年  月至      年  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年  月至      年  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年  月至      年  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     年  月至      年  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条  甲乙双方确认，为支持本项目，甲方计划资助乙方       万元。资助方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甲方拨款计划及乙方资金到位进度：

	年   度
	甲方资助
	乙方自筹
	乙方贷款
	合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第4条 甲乙双方确认，甲方资助资金根据有关要求一次性或分进度拨款，甲方首次拨款外的剩余资金，将视项目进展及验收情况，再行决定拨付金额及时间。

第5条 甲乙双方确认，项目资金用于以下方面：

第六条  本合同签字生效后，甲方按合同规定进度向乙方核拨经费，乙方按合同规定到位自筹资金；乙方在项目执行期间，不得发生以拨代支等资金转移行为。乙方应根据会计制度列科目专项核算，以保证专款专用，并接受甲方组织或委托的监理、监督、检查。（执行期间于每年二月前向甲方报送“翔安区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”及“项目进度报告”各一份。）

第7条 乙方应在本项目完成后的二个月内，按规定之内容向甲方提交项目验收、鉴定申请报告；并上报项目资金结算表。

第8条 在本合同生效后5年内，甲方有权因非商业目的（如：在政府性会议、报告、文件、统计资料等）使用乙方企业、项目信息。

第9条 甲方鼓励乙方尽快将本项目进行商业化应用。如在本合同生效后5年内，乙方未能将本项目投入实质性商业化应用，甲方有权指定第三方进行商业化应用。乙方应就技术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与第三方达成协议，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，由甲方确定合理的使用费。

第10条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拒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通知另一方，并在合理期间内出具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明。任何一方提出变更合同的要求，需与另一方协商，签订变更协议或新合同书后方可执行。

第11条 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各项条款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发现乙方违反本合同及有关规定，甲方有权撤消或中止合同。撤消或中止合同后，乙方应进行项目清算，并将甲方支持剩余经费如数退还。同时，甲方在今后三年内不再受理乙方的申请。

第12条 双方如发生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13条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经双方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第14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一份，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第15条 合同共同协议的其他条款如下：

甲方：厦门市翔安区经济贸易发展与科学技术局（盖章）  乙方：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
帐户名称：翔安区经济贸易发展与科学技术局  帐户名称：____________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翔安支行        开户行：______________
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： ________________
项目管理人(科技局)：_________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企业）：_______________
签约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1
3

